关于进一步明确对我县低收入群体、重点优抚对象水电气等价格优惠政策的工作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进一步落实我县困难群众、重点优抚对象民生兜底的保障举措，推动价格优惠政策落到实处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，现就和平县低收入群体、重点优抚对象水电气等价格优惠政策方案制定如下：

优惠对象

经民政部门认定的和平县行政区域内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低保边缘家庭（原低收入家庭）、支出型困难家庭。

经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的和平县行政区域内重点优抚对象。

居民用电价格优惠对象按省有关价格政策执行。

优惠政策

在原制定的和平县水电气等价格征收标准不变的情况下，进一步完善我县低收入群体、重点优抚对象享受优惠政策的规定。

用水优惠

每户每月用水量10立方米内（含10立方米）免费，超出部分按居民生活用水第一档水价计收，并免征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用气优惠

    每户每月用气价格优惠20%,即按照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的80%计价。
用电优惠

每户每月设置15千瓦时免费用电基数，超出部分执行阶梯电价政策。

优惠方式

由民政部门负责提供我县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低保边缘家庭（原低收入家庭）、支出型困难家庭名单，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我县重点优抚对象名单，在认定或登记当月反馈至供水供气企业，确保动态更新精准。对应匹配上的于收到名单次月起直接给予减免。对于未匹配上的，由供水供气企业会同相关部门主动通过电话、走访等方式核实、办理。对于低收入群体、重点优抚对象登记地址与实际用水用气地址不一致的情况，可由符合条件的优惠对象按实际地址办理享受优惠手续。
对和平县供电局供电范围内的低收入群体、重点优抚对象，减免电费的办理程序按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有关操作规程开展。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供水供电供气企业要加强优惠政策公开、宣传，主动服务、认真甄别，简化办理程序，确保价格优惠政策执行到位。

（二）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之前对低收入群体、重点优抚对象水电气等价格优惠政策表述不一致的，以本方案规定为准。

